F %905

1142 B3 #

T

o/
e

A
U

sk
4R
Y
N

A
YL

o/

e
=
Pk

1=

g

/
=

N—

£
&l

0y
ffme

A

o/
=

AN—

2
&l

]
fim
kvt

o8

’ ﬁ»gj—& =N
i |



4 0 KPR T AT

E
B A Fa A FIp £ p ¢ EAFII4E£127 22P T S 3FFACH 4
{4 AR -

AL AREZ BT PERL A RFEBRL T EERT
®

7 o
-~~~

FIS

SRR R GTHERIEN G A a2 e
TLARE FREGHE; Gt gEFRS
ﬂ?.gwiﬁ VIR AMATER (T R ) 1200

RN
2

-

g

TR FERAS T LBAT 0 @k s
4 B

B

#

.

i

R BLfEL A4

N

IV“$WﬁH§ﬁ@z%£ o ok N
BERPBEGFRRFRRFE > % &%

T 0 kR I\N%-gf’l;{fi )
T%’F'Z}’Z‘mi% ¥ ogp m

EH H03IFEHF2WH3IFF ML A EERGFHDP AR 565
ZEEZ o R BEUEE ZHFEZEE o X ZRBF A
ARRAEZF T PP EE T o pES IR A
PO BRP IR LLAFERAL BB RS
LARFEARRE > W RES45EF 15 ~ %160% % 158 7 3

rawﬂwaﬁ~aa@iﬁg§%@n AR
H R IF RG] (T ALY RS ¥ 30 HA2HEF 1T 5
1513 % 138 &2 B 25 PP~ o 73] AR A 3 s i R ixet 5 7
e 2 B O R RGP RN GR R F gA
m2 {4 L2 ’X@ﬁ‘%}ﬁ/ﬁ ?"ﬁiﬁ f’%"t"/\iﬁf'ﬁ F‘jﬂ‘}_ﬁ_ » 3£ 18
ZAPF RPN > ARFHBAZIEEEFARLLAL EL
i A R

For 7

i~ e AR 755‘))3 Wy o g A FiEad o TIF
CoMA B R ED () 0 7 e B
G TR AR FHRR it A TR
2 J | *Jﬁ c 3 RAEA 2R o 2 A 32 TR FAE AR
SRR HLIEAA T c IMFIEAZ A o Rl
HA 67284 () > 59 HHAS U 243



(

E e r 28T A ROLF AR 43t F A A 2R
R (PRBRAT RN GG AR E ) 299% 1]

29P Fe® = F % 09900021605 % 2/ @ i £ 3% F i} F & 4547

AR F LR SR

Bt T AR e g Mg T a s (7R
L) R R AR & Ao T 5 168569395 B K @ N

EN. 5y FamEAR SriI4ERT T ERAF 593

PXmAL BF|ES B2 E SRR 148872 20p A

2R A e @ BT AR ERE RS R KT
o

'?*?ﬁ‘ﬁ"r'ﬁﬁﬂépp FoES R B A AR EE

) B A BEFSRBAEZL A 22 L F RN
% 405 4 L3168@; 6939~ » ¥ %sﬁlZOO@’%iﬁ-’ s
FALREA G AEE A f@* Ve AN A I RN
FERYPELTRE CFEAZATMERIALT S

(A3 f2% %297 2 %31F - %43? $5TF ~ $99F 2
F123F ) » mwndhii @ o Bt p @R R 0% V'J’% g2
2 B 2 % i‘%’ﬂ-& FHA114E60 9p & & F )
2w R ‘-;; 20 fma a1 14E B o @0 83 5935
Banptetmei s BRAES g2d 5% 114
EQIP AR ZEF > EARAPRIEEZPEEA
o P AERAE LS AL T L (R AREFI9F ) 0 A
mu%‘ A E e BT F AR 2w VB RARR R T
Ew%haFﬁ#ﬁ%ﬁ%bﬂ%ﬂaﬁ%wfﬁﬁaaﬁ‘-ﬁ?
ERG AP 2L E AR FREGAATE e &
“ﬁ#&ﬁ4£ﬁﬁ’aj Eumﬁg¢ﬁiﬁnn@
W2y 22
Ah o B RAREE X SARRAEE 2 4 MR 6 2
FYBE > F O FFTLIF6000~ > 2 Bt L 2 w2E X
AR 3 3@"6000£1ﬁf‘ﬁé"£%ﬁ¢i v Eeor E1ILE ~ 112
E2113ERFEETERESTEERFE ¥ R EE A

)

P
i
m



# LA FTHEP D FTEEPIE L (LR
55”‘61'??!1 F89F ) o X By A Bt ARG T P R B
% 3 7 & HO0FO000000000000# OO0
00000000055 3 ~ & & Btre 114 117 21 P Friksc s % 11
402531653 &5 7 # (A A% %297 1 %31F ) » 2
WEFANLAN2E2 Jor 5428~ (GHE S 11560
00~x247 +386000~=42F ~ ) » F&Afer Bgt Tiox
Pz~ 13 TH00~ (HE G 1428 240 =17 750071)
,q.li:flalll'g’l?sb 7‘”‘5%@

) R GIALE A ER T o BT L ARTIRNA B
PR AR R RE AE D BKA B 128 %2 o i i}
EH F 64152 2% 18 25 P2 oo X 4
Eii?”'ﬁ‘ﬁ . 'Vu&é‘_/ B IR A

%"j“ gl PR T A%k

(Vt ) k=S %;%-A »:L]—jf:é: T 2 f% 52»“,'&%’?%1 2 #77 f:i- 168:@’6939

=

~omELTREFPMASNEN G 2RMARRFTMA
hFETE (ARfEE 5597 ) » X ER WA DT A
PAALETO00~ > &g 2 A RAFERTY (3501
F7500~-188618~=-1118~) » Biak e g v ki
FRas R RS LLHAAFLEGRAF 2 E{IHD
ﬁﬁaégﬂuyﬁii7¢$o

‘v
o oAE n5ﬁﬁ%”i%%%%1éﬁA,@ﬁ
P 5'»%3%» 1" 2

PR 2 Eﬁﬁ;{% o E L AR
T 2 BARFER B oA -ﬁ'— FAx e
%ox§¢4w%aL£%ﬂ§ﬁ%iﬁ %$£?@wﬁ
BITAWI200H ~ 0 ¥ A SRR 3;
N ,

iR
% 338 ~ a~8ﬁf£ % 461F & AT
o=

R %»j_i 4, Jfff-js
‘ 'thL%ﬁpi4ﬁLﬁat§l

s

£mA



NP

{2425 o

~ Bt *v?iiﬁi Pwp;a ’@i

==
=AY

s w4

w3 (= F’D

v

-

fed O TETHAFD

A R

B e Kb

YN 2
SR ‘/ﬁ f?l: u/’};

.

171

T AR 4 RE R %»;'_LA B
ﬁ\’j—&ﬁ "]{)‘%IL \714g'#jl~i£ I

2

L

B g 3

e 1;1 E &

| %1115 % 138 ~ %45

e St
l’-l-

il/i‘;}
DR

¥ 178~

BT

SR AL %;?—A =%
-2 L= =2, R N
FERRAGERL FL D

FArd < o
v = EY & 114 = 12 t 22 p
P23 A4 ~ — v
EF - 2O ?F,%Ié?]
b LR AGEBR AN
eI P IC
N, o > N 2 Z _/ \ ,_I_
AP e A RI4E127 22p T EZEIFE L o
- < 2
v - E 2 114 = 12 1 23 p
4 2z 7 i3] Ih 5k
w eC F £l y AR
+ =3 4 2
T 2= IF[ ,}ﬁ}gq N -
¥ LR A7 &3 Grd %o ~) =
2 & flA E0k B
1 | o AR H £ F%T A2 |G+ f g 75, 067~ 1,473~ LNfEERIF
2 |7 =R 611, 442~ 91,617~ 2B fE% H99F
3 |aARERPFF AP nE+ R 75, 520~ 0= LnfEERITE
4 |FHEsnpd e R 135, 816~ 241~ LRfEE $123F
5 |RATAFEE MG IP |+ H 20,000~ 0= LM% 530
(f;ﬁ?ﬂ A HAR o B
3 A BT 2 IF B
6| FAFR LG 2P R+ G 93, 065~ 9,106~ F%ﬁw‘) $102F
(RifiEs 2§20 $427 %
3R F)
T HSFAER B V27| Me+ {4 46, 205~ 1,000~ LnfEE$102F
(RERA 5 S EFRPT
)
B |H N FAFELGT 2P GY G 455, 468 =~ 70,919~ LAf24 51027
(}ﬁiﬁfg& FRAFERFER
3R F)
&3 1,512,583~ 174, 356 =~ &30 1,686,939%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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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劉彥成  


代  理  人  趙佑全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文正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劉彥成自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8月20日調解不成立。而依伊之收入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為168萬6939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43頁至第57頁、第99頁至第12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又者，聲請人前於114年6月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8月20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堪認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為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之實習傳道，每月薪資為1萬6000元，又聲請於更生前2年共領有3萬6000元之政府補助等情，有伊所提伊111年、112年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轉帳明細、薪資證明書等為證（見調解卷第61頁至第89頁），又聲請人其後未領有任何政府補助等情，亦有苗栗縣○○鄉○○0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苗栗縣政府114年11月21日府社救字第1140253165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1頁），是堪認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之收入約為42萬元（計算式：1萬6000元×24月+3萬6000元=42萬元），故本院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收入1萬7500元（計算式：42萬元÷24月=1萬7500元）作為伊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18元，則聲請人援引上開規定，主張以1萬8618元作為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洵屬可採。
（四）綜上，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而伊名下無任何財產等情，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證（見調解卷第59頁），又伊目前每月可處分財產1萬7500元，顯已不足支付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1萬7500元-1萬8618元=-1118元），堪認伊已無餘款可供清償債務，實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已無餘額，是客觀上對於如附表所示之債務確實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無疑。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此外，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許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5,067元

		1,473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2

		


		信貸債權

		611,442元

		91,617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75,52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117頁



		4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35,816元

		241元

		見調解卷第123頁



		5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0,00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30頁
（債權人未陳報，以聲請人所陳之債權計算）



		6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93,065元

		9,106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7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46,205元

		1,000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8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債權

		455,468元

		70,919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合計

		


		


		1,512,583元

		174,356元

		總計：1,686,9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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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劉彥成自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起開始

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

    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

    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

    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

    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

    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

    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

    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

    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

    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

    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

    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

    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

    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

    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

    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

    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

    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

    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

    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

    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

    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

    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

    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

    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

    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前曾向本

    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

    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8月20日調

    解不成立。而依伊之收入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後，實不足以清

    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

      表所示合計為168萬6939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

      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

      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

      見調解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43頁至第57頁、第99頁至第

      12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

      聲請。又者，聲請人前於114年6月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

      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聲

      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8

      月20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且有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堪認

      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

      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

      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

      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為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之

      實習傳道，每月薪資為1萬6000元，又聲請於更生前2年共

      領有3萬6000元之政府補助等情，有伊所提伊111年、112

      年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

      投保資料表、薪資轉帳明細、薪資證明書等為證（見調解

      卷第61頁至第89頁），又聲請人其後未領有任何政府補助

      等情，亦有苗栗縣○○鄉○○000○00○00○○鄉○○○0000000000號

      函、苗栗縣政府114年11月21日府社救字第1140253165函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1頁），是堪認聲請人於

      更生前2年之收入約為42萬元（計算式：1萬6000元×24月+

      3萬6000元=42萬元），故本院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收入1萬7

      500元（計算式：42萬元÷24月=1萬7500元）作為伊目前償

      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

      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4

      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

      18元，則聲請人援引上開規定，主張以1萬8618元作為伊

      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洵屬可採。

（四）綜上，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

      元，而伊名下無任何財產等情，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

      查詢清單可證（見調解卷第59頁），又伊目前每月可處分

      財產1萬7500元，顯已不足支付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1

      萬7500元-1萬8618元=-1118元），堪認伊已無餘款可供清

      償債務，實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

      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

    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已無餘額，是客觀上對於如附表

    所示之債務確實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無疑

    。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

    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業如上述。此外，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

    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

    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

    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

    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

    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

    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

    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

    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

    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許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5,067元 1,473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2  信貸債權 611,442元 91,617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75,52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117頁 4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35,816元 241元 見調解卷第123頁 5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0,00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30頁 （債權人未陳報，以聲請人所陳之債權計算） 6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93,065元 9,106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7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46,205元 1,000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8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債權 455,468元 70,919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合計   1,512,583元 174,356元 總計：1,686,939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劉彥成  


代  理  人  趙佑全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文正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劉彥成自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8月20日調解不成立。而依伊之收入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為168萬6939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43頁至第57頁、第99頁至第12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又者，聲請人前於114年6月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8月20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堪認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為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之實習傳道，每月薪資為1萬6000元，又聲請於更生前2年共領有3萬6000元之政府補助等情，有伊所提伊111年、112年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轉帳明細、薪資證明書等為證（見調解卷第61頁至第89頁），又聲請人其後未領有任何政府補助等情，亦有苗栗縣○○鄉○○0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苗栗縣政府114年11月21日府社救字第1140253165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1頁），是堪認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之收入約為42萬元（計算式：1萬6000元×24月+3萬6000元=42萬元），故本院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收入1萬7500元（計算式：42萬元÷24月=1萬7500元）作為伊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18元，則聲請人援引上開規定，主張以1萬8618元作為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洵屬可採。
（四）綜上，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而伊名下無任何財產等情，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證（見調解卷第59頁），又伊目前每月可處分財產1萬7500元，顯已不足支付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1萬7500元-1萬8618元=-1118元），堪認伊已無餘款可供清償債務，實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已無餘額，是客觀上對於如附表所示之債務確實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無疑。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此外，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許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5,067元

		1,473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2

		


		信貸債權

		611,442元

		91,617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75,52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117頁



		4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35,816元

		241元

		見調解卷第123頁



		5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0,00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30頁
（債權人未陳報，以聲請人所陳之債權計算）



		6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93,065元

		9,106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7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46,205元

		1,000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8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債權

		455,468元

		70,919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合計

		


		


		1,512,583元

		174,356元

		總計：1,686,939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劉彥成  



代  理  人  趙佑全律師

債  權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債  權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文正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劉彥成自中華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以消債條例之制定目的在於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觀之，應係指消費者之負債大於現有資產，於合理之相當期間內，在維持其個人及受扶養權利人基本生活支出前提下，依原定之清償條件，不能清償債務完畢或有不能清償債務完畢之可能而言。而其合理相當期間之認定，依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有關更生方案最終清償期原則為6年之規定觀之，原則上應以6年為衡量之標準。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係指欠缺清償能力，即綜合債務人之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仍不足以對已屆清償期之債務，繼續客觀上不能清償債務，始克當之；而「不能清償之虞」者，則指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而言。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研審意見參照）。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前曾向本院聲請債務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故於114年8月20日調解不成立。而依伊之收入扣除生活必要費用後，實不足以清償償務上開債務，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合計為168萬6939元，並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聲請人之債權人清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債權人之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調解卷第29頁至第31頁、第43頁至第57頁、第99頁至第123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為更生之聲請。又者，聲請人前於114年6月9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93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8月20日調解不成立等情，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有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頁），是堪認聲請人業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聲請人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而查，聲請人為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福星全人關懷協會之實習傳道，每月薪資為1萬6000元，又聲請於更生前2年共領有3萬6000元之政府補助等情，有伊所提伊111年、112年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薪資轉帳明細、薪資證明書等為證（見調解卷第61頁至第89頁），又聲請人其後未領有任何政府補助等情，亦有苗栗縣○○鄉○○0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苗栗縣政府114年11月21日府社救字第1140253165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1頁），是堪認聲請人於更生前2年之收入約為42萬元（計算式：1萬6000元×24月+3萬6000元=42萬元），故本院以聲請人平均每月收入1萬7500元（計算式：42萬元÷24月=1萬7500元）作為伊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三）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衛生福利部公告114年臺灣省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即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萬8618元，則聲請人援引上開規定，主張以1萬8618元作為伊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洵屬可採。

（四）綜上，聲請人所積欠之債務總額如附表所示為168萬6939元，而伊名下無任何財產等情，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證（見調解卷第59頁），又伊目前每月可處分財產1萬7500元，顯已不足支付必要生活費用（計算式：1萬7500元-1萬8618元=-1118元），堪認伊已無餘款可供清償債務，實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

四、綜上，本件聲請人為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之自然人，依伊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每月已無餘額，是客觀上對於如附表所示之債務確實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或不能清償債務之虞無疑。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此外，本件復查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堪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民國114年12月22日下午3時許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75,067元 1,473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2  信貸債權 611,442元 91,617元 見調解卷第99頁 3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75,52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117頁 4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35,816元 241元 見調解卷第123頁 5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0,000元 0元 見調解卷第30頁 （債權人未陳報，以聲請人所陳之債權計算） 6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93,065元 9,106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7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卡債權 46,205元 1,000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8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債權人為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債權 455,468元 70,919元 見調解卷第102頁 合計   1,512,583元 174,356元 總計：1,686,939元 





